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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环境影响评

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）和《浙江省建设

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》（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88 号）的

有关规定，我单位在环评期间采用在项目沿线村庄/社区公示

栏张贴以及利用网络平台的形式发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

示信息，征求公众对本建设项目的意见和建议。 

2 环评编制期间公示情况 

2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

公示内容：(一)建设项目名称及概况；(二)环境影响评价

范围内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分布情况；(三)主要环境影响预测

情况；(四)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、环境风险防范措施

以及预期效果；(五)环境影响评价结论；(六)征求公众意见的

范围和主要事项；(七)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；（八）公示

时间及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；（九）联系方式；（十）环

评报告审批前公示。具体内容详见图 1-1。 

公示张贴时间：2024 年 5 月 9 日。 

公示时限：2024 年 5 月 10 日~2024 年 5 月 22 日（10 个

工作日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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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1  公示内容（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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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图 1-1  公示内容（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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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公示方式 

2.2.1 网络公示 

公示发布网站：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网站建设目环境影响

评价信息公示专栏宁波象山板块 

公示网址： 

http://sthjt.zj.gov.cn/art/2024/5/9/art_1229735990_24057.h

tml 

公示发布时间：2024 年 5 月 9 日 

公示时间：2024 年 5 月 10 日~5 月 22 日（10 个工作日） 

网站公示截图（局部）详见图 2-1。 

 

图 2 - 1   网 站 公 示 截 图  

2.2.2 张贴公示 

张贴时间：2024 年 5 月 9 日 

http://sthjt.zj.gov.cn/art/2024/5/9/art_1229735990_24057.html
http://sthjt.zj.gov.cn/art/2024/5/9/art_1229735990_24057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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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时间：2024 年 5 月 10 日~5 月 22 日（10 个工作日）。 

公示张贴地点：项目沿线村庄/社区等，共 9 处，具体张

贴地点详见表 1。 

公示照片详见图 2-2。 

表 1   环 评 公 示 张 贴 点 一 览 表  

序号 街道 村庄/社区 张贴地点 

1 

鹤浦镇 

蟹厂村 公示栏 

2 五利村 公示栏 

3 鹤南村 公示栏 

4 湾塘村 公示栏 

5 龙头村 公示栏 

6 高塘乡 渔潭村 公示栏 

 

  
蟹厂村（近照） 蟹厂村（远照） 

  
五利村（近照） 五利村（远照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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鹤南村（近照） 鹤南村（远照） 

  

湾塘村（近照） 湾塘村（远照） 

  

龙头村（近照） 龙头村（远照） 

  
渔潭村（近照） 渔潭村（远照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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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- 2   环 评 公 示 照 片  

2.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

本次环评公示期间，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意见和建

议。 

3 其他 

本项目公众参与的张贴材料、公示照片等原件已由宁波

蓝港高新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存档并妥善保留，若有遗失，由

我单位承担全部责任。 

4 诚信承诺 

我单位在 S202 嘉善至象山公路象山乌岩港大桥及接线

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已依法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

公示期间，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，并按照要求

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 

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S202 嘉善至象山公路象山乌

岩港大桥及接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》内容客

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

人隐私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

切后果由宁波蓝港高新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 

          承诺单位：宁波蓝港高新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时间：2024 年 6 月 25 日 


